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股权转让已经成为企业募集资本、产

权流动重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形式之一。那么在进行股权转让的时候，该如

何缴纳个人所得税呢？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7 号）；

股权转让收入如何确定

1，股权转让收入应当按照公平交易原则确定。

2，股权转让收入是指转让方因股权转让而获得的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

形式的经济利益。

3，转让方取得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各种款项，包括违约金、补偿金以及其他名目

的款项、资产、权益等，均应当并入股权转让收入。

4，纳税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满足约定条件后取得的后续收入，应当作为股权转

让收入。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1，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其中，被投资企业拥有

土地使用权、房屋、房地产企业未销售房产、知识产权、探矿权、采矿权、股权

等资产的，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2，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

关税费的；

3，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

权转让收入的；



4，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5，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股权或股份；

6，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1，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

2，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3，转让方无法提供或拒不提供股权转让收入的有关资料；

4，其他应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情形。

股权原值如何确认

1、以现金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

理税费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2、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税务机关认可或核定的投资入股

时非货币性资产价格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3、通过无偿让渡方式取得股权，具备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所列情形的,按取得

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与原持有人的股权原值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4、被投资企业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个人股东已依法

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以转增额和相关税费之和确认其新转增股本的股权原值；

除以上情形外，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避免重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原则合理确认股

权原值。

自然人股权转让如何计算



股权转让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收入－取得股权所支付的金

额－转让过程中按规定支付的有关税费）×20%；

如何进行纳税申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依法在次月 15日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

1，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

3，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

4，国家有关部门判决、登记或公告生效的；

5，本办法第三条第四至第七项行为已完成的；

6，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有证据表明股权已发生转移的情形。

纳税义务

（一）事先报告义务

扣缴义务人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的有关情况

报告主管税务机关。

被投资企业应当在董事会或股东会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与股权变动事项相关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等资料。

（二）纳税申报义务

在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后，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在次月 15日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

（三）事后报告义务



被投资企业发生个人股东变动或者个人股东所持股权变动的，应当在次月

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含有股东变动信息的《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

表）》及股东变更情况说明。


